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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蓝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湖南蓝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股东

北京瑞元通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元通达”）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

司股份进行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概述

（一）基本情况

股东北京瑞元通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元通达”）持有公司股

份 10,610,000 股被质押，占公司总股本 0.79%,质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质押登记相关

手续。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原因

本次股份质押用于股东瑞元通达借款抵押。

（三）股份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所质押的股份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包括本次质押股份在内，如果全部在质股份被行权可能影响公司控股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制能力。

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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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根据瑞元通达与盛奥玲签署的《证券质押合同》约定，瑞元通达将其名

下持有的公司 3,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

2、根据瑞元通达与洪绵欣签署的《证券质押合同》约定，瑞元通达将其名

下持有的公司 2,600,000 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

3、根据瑞元通达与刘立钧签署的《证券质押合同》约定，瑞元通达将其名

下持有的公司 340,000 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

4、根据瑞元通达与叶志豪签署的《证券质押合同》约定，瑞元通达将其名

下持有的公司 800,000 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

5、根据瑞元通达与刘玉媚签署的《证券质押合同》约定，瑞元通达将其名

下持有的公司 500,000 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6、根据瑞元通达与朱月笑签署的《证券质押合同》约定，瑞元通达将其名

下持有的公司 450,000 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

7、根据瑞元通达与罗雪艳签署的《证券质押合同》约定，瑞元通达将其名

下持有的公司 800,000 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

8、根据瑞元通达与林晓君签署的《证券质押合同》约定，瑞元通达将其名

下持有的公司 340,000 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

9、根据瑞元通达与陈柳媚签署的《证券质押合同》约定，瑞元通达将其名

下持有的公司 100,000 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

10、根据瑞元通达与卢醒群签署的《证券质押合同》约定，瑞元通达将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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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持有的公司 680,000 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

11、根据瑞元通达与黎炽辉签署的《证券质押合同》约定，瑞元通达将其名

下持有的公司 1,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质押，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

三、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文件（1-11）》

特此公告。

湖南蓝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31 日


